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

冯　玮

内容提要　《马关条约》后日本侵占台湾使之沦为殖民地, 是“台湾独

立”、“台湾地位未定”之类的论调得以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根源, 认清

台湾殖民地地位的“确定”以及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 不仅

是对这类论调的有力驳斥, 而且有助于认清日本殖民扩张的历史。本文对日

本在台湾逐步确定殖民统治政策的过程进行了扼要的历史考察, 指出政治

“存异”, 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 以及文化“求同”, 即通过灌输

“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 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

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 同

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键词　日本　台湾　殖民统治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反对

一切旨在将台湾分裂出中国的企图和阴谋。然而多少年来, 怀有这

种企图和阴谋者仍不断鼓噪, 谬论叠出。众所周知, 制造“两个中

国”的论调有种种翻版, 如鼓吹“一个中国, 一个台湾”、“一个中国,

两个政府”、“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 等等。但是, 其本质却始

终不变, 即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独立的台湾仍然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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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949 年以来对华政策的主要果实。”① 确实, 在制造“两个中

国”方面美国政府难辞其咎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果实“不仅成为长

期以来影响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 而且使中国两岸骨

肉同胞长期分离。但是,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产生“台湾问题”的历史

却不难发现, 其更深层的根源, 是日本殖民扩张主义者使中国蒙受丧

权辱国之耻的《马关条约》。1950 年 6 月 27 日, 杜鲁门宣称:“台湾未

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

合国的考虑”②, 公开否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这种公开

制造“两个中国”的论调所依据的“法理”, 就是因为《马关条约》后台

湾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吕秀莲为《马关条约》大唱赞歌, 根本目的

也在于鼓吹“台湾独立”, 在于分裂中国。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侵占台湾, 不仅使台湾人民长期遭受殖

民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 而且使日本通过“西学”特别是“德学”而

得出的“弱肉强食”和“皇道主义”的殖民扩张主义结论, 得到了实

践, 使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建立殖民统治, 以及鼓吹“大东亚共

荣圈”, 获得了“历史的经验”。简而言之, 在整个日本殖民扩张主义

的历史座标上, 侵占台湾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连接点。为了使本文

的这一立论得到佐证, 更为了进一步揭示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

统治政策及其整个殖民扩张主义政策的本质及其特征, 笔者将着

重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阐释和剖析: 一、台湾“殖民地”地位是如何

确定的; 二、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政策的基本原则及其特征是

什么; 三、为什么说在整个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历史座标上, 对台

殖民统治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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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 第 234- 235 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T he U nited States and Ch ina) , 哈佛大

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277 页。



一　政治“存异”: 台湾殖民地地位的“确定”

1895 年, 日本通过胁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占领

了台湾。台湾的占有, 使当时急于对外通过和欧美列强修订不平等

条约以获得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对内通过制订宪法以保障国民平

等权利和义务的明治政府, 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即如何

认识台湾的地位, 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显然, 日本以往对外关

系的原则对台湾是不适用的, 因为既然台湾已纳入日本的版图, 那

么当不属于“国外”而属于“日本的一部分”, 并且根据当时的规定,

在占领台湾的两年“过渡期”以后, 凡仍留在台湾的居民, 一律加入

日本国籍。但是, 台湾居民是否应享有与日本国内居民平等的权利

和义务? 是否应在当地建设与日本本土一体化的文化? 对此, 缺乏

“历史经验”的明治政府尚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方案。因此, 在占领台

湾以后, 日本统治者一方面竭力镇压台湾人民接连不断的武装起

义, 一方面围绕如何确定统治台湾的基本方针, 进行了一系列探

讨。

1896 年 1 月, 日本台湾事务局委员原敬, 向首相伊藤博文递

交了一份题为《台湾问题二案》的著名的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里,

作为统治台湾的基本方针, 原敬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将台湾作为

殖民地进行统治; 二、虽然台湾和内地 (日本本土)在制度上存在一

些差异, 但不能视之为与殖民地同类的地域, 而应视之为“内地”的

延伸。作为个人意见, 原敬以德国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统治, 以及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为例, 建议采用第二种方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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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原敬:《台湾问题二案》, 载伊藤博文编《台湾资料》, 秘书类纂刊行会 1936 年

版, 第 32 页。



然而, 在内外政策方面追求“平等”的日本最高决策层无意使

台湾和“内地”享有“平等”的地位, 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原敬提出的

第一个方案。1896 年 3 月, 明治政府颁布了《关于必须在台湾施行

的法令之法律案》。经过帝国议会的激烈争论, 该法案最后作为为

期三年的临时立法而获得通过。这一史称“六三法”的法律, 给予了

台湾总督以制订和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的权力, 使台湾在法

律制度上具有了“特殊地区”的地位。赋予总督强大权力的“六三

法”, 不仅使无视台湾民意的独裁体制得以确立, 而且使作为行政

长官的总督拥有了立法权。但是, 在以帝国宪法为根本的整个日本

法律体系中,“六三法”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它是否属于违宪

的法律? 总督拥有特殊的“命令权”, 是否侵犯了帝国议会的立法

权? 围绕这一问题, 日本帝国议会进行了反复争论。有些人提出,

鉴于当时的日本宪法尚缺乏关于“领土”的明文规定, 因此有必要

修订宪法, 明确限定宪法的适用范围, 将台湾纯粹作为殖民地加以

统治。然而, 明治政府为了避免引起日本整个法律体系的动摇, 无

意修订刚颁布不久的宪法, 因此对这一问题始终态度暧昧。结果,

根据“是否属于天皇大权所及的领土”这一判断标准, 即根据“皇道

主义”的原则, 日本政府认为台湾“属于宪法适用范围”。但是, 关于

台湾居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即台湾居民是否和日本本土居民一

样享有平等权利的问题, 以及关于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有何区别, 即关于“六三法”在日本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重大

问题, 却被搁置一边。

为了解决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 1897 年, 台湾总督乃木希典

向首相松方正义递交了一份“建议书”, 提出帝国宪法中虽然没有

领土规定, 但在颁布帝国宪法的天皇敕语中所谓的日本领土, 仅限

于“古之所谓大八岛延喜式六十六国及其各岛, 以及北海道、冲绳

诸岛, 小笠原诸岛”。另外, 如敕语中的“我臣民即祖宗忠良臣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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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这一表述所显示的, 其权利得到日本帝国宪法保护的臣民,

仅限于从古延续至今的臣民。因此他认为, 宪法不应适用于新的领

土, 否则, 当时在没有发布戒严令的情况下即对台湾施行军事统

治, 本身就是违宪的。他还进一步指出, 如果日本帝国宪法适用于

台湾, 将弊害百出,“损毁居于本岛的日本臣民之福利”。坚持“殖民

主义”立场的乃木希典建议, 应通过颁布敕诏或修订宪法的方式,

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均表明, 日本帝国宪法不适用于台湾。①

对乃木希典的建议, 法制局长官梅谦次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按照他的观点, 虽然“宪法是对天皇古来之臣民颁布的”, 但无论是

就冲绳和北海道的情况而言, 还是就“归化人”(按: 指加入日本国

籍的移民) 的情况而言, 均不难认为,“皇道主义”对版图和臣民虽

有新旧之别, 但“一视同仁”。即使在颁布宪法时天皇敕语中的“臣

民之子孙”这一表述, 也应被解释为具有包含“将来之臣民”的意

思。② 与乃木希典援用天皇的敕语, 诉诸历史意识, 将“内”限定于

宪法颁布时的领土不同, 梅谦次郎利用“一视同仁”一词, 通过扩大

“臣民之子孙”的内涵, 将“内”和“外”的区别, 置于一种流动状态。

也就是说, 按照他的观点, 日本的领土和臣民,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将台湾视为“内地”(日本)的延伸。

面对“殖民主义”和“内地延长主义”的争论, 为了尽快确定台

湾的地位以利于加强统治, 同时为了避免就“六三法”是否延长的

问题, 在议会中再度引起争论, 继乃木希典之后出任台湾总督的儿

玉源太郎和出任民政局长的后藤新平, 试图通过较彻底地贯彻原

敬提出的第一个方案, 即“殖民主义”方案来确定台湾的地位。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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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梅谦次郎:《关于台湾的陋见》, 同上书, P23- 7- 5。

〔日〕乃木希典:《建议书》, 载《后藤新平文书》R 23- 7- 3, 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法资

料室藏。



年, 后藤新平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包括宪法修正案在内的台湾

统治法案, 提出应明确地、名副其实地使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这份法案写道:“台湾与清国相邻, 远离我帝都, 从民族至制度文化

人情风俗, 均与我本土迥异其趣。”因此, 他建议应采取殖民主义的

方针。① 虽然由于日俄战争爆发, 以及儿玉源太郎不久离任, 该法

案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 这一方针却基本得以确定。 1905

年, 日本首相桂太郎在议会接受质询, 回答是否应将台湾视为“内

地”的延长这一问题时直言不讳地宣称, 台湾“当然是殖民地。不能

将它和内地同样看待。”1906 年, 日本统治者制订了内容和“六三

法”大致相同, 但时限为五年的有关台湾统治的临时立法。临时立

法事实上确定了台湾的“殖民地地位”。至此, 关于台湾地位的争

论, 总算得以平息。毋庸赘言, 在这场争论中,“内地延长主义”所以

败北,“殖民主义”论者所以最终获胜,“临时立法”所以出笼, 最根

本的原因, 是唯恐得出“宪法面前人人平等”的逻辑结论, 是避免台

湾居民——如乃木希典所说的——“损毁居于本岛的日本臣民之

福利”。

二　文化“求同”:“皇道主义”的推行

如前面所述, 在侵占台湾以后, 日本统治集团面临的主要是两

个问题, 一是如何确定台湾的地位, 一是是否应在台湾建设与日本

本土一体化的文化。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以后, 日本统治集团即着

手解决第二个问题, 并同样形成了以“殖民主义”和“内地延长主

义”为立足点的两种意见。以“明确区分”台湾和“内地”为立足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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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者主张, 应在文化的层面上也将台湾置于整合圈之外,

即仅在台湾施行殖民地经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教化。另一种意

见则追随以“一视同仁”的解释为基础的“内地延长主义”, 强调应

通过“同化政策”, 使台湾和“内地”达到文化的整合。

台湾总督官房参事官兼学务课长持地六三郎, 是坚持“殖民主

义“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 作为“新归附之土人”的台湾人, 要养成

与“建国三千年来, 以君臣之义凝结成的大和民族同一的、健全的

国民性格”, 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由于“同化”不可能立竿见影, 因

此虽然可以推行某种程度的“同化主义”, 但不可能迅速取得显著

效果。按照他的观点, 经营殖民地的目的, 是获取经济上的利益, 而

不是什么文化上的认同。特别在“列国竞争激烈”的局势下,“同化

主义论”, 只不过是“不识时务的空论”。①

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 则是坚持“内地延长主

义”论的积极拥护者。1896 年 2 月, 伊泽修二在国家教育社进行的

演说中提出, 教育台湾人的目的, 就是“真正将台湾视为日本的一

部分”,“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② 为此, 他提出了关于

“同化”台湾民众的具体构想及建议。和“所谓日本国民, 就是大和

民族”这一陈旧的、国学式的解释不同, 伊泽修二提出, 天皇“对新

的领土上的居民, 我们也应一视同仁并予以惠顾”的敕语表明, 台

湾人也在“应一视同仁并予以惠顾”的范围之内。因此, 必须将台湾

置于文化整合的范围之内。为了达到文化整合, 他认为“作为台湾

人, 必须了解四书五经”, 了解《三字经》。这不仅因为在台湾, 儒教

的传统, 特别是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对孔子和孟子的崇拜, 是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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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伊泽修二:《国家教育社第六次定期演说》, 载《伊泽修二选集》, 信浓教育会

1958 年版, 第 593 页。

〔日〕持地六三郎:《县治管见》, 载《后藤新平文书》R 31- 7- 73。



蒂固的, 更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贯彻由中村敬宇起草、由井上毅修

订溶入儒教思想的《教育敕语》, 对台湾人进行“忠君爱国”教育。同

时他提出, 台湾是一块与日本“同文同种”的土地,“汉字是沟通东

亚五亿乃至六亿生灵的利器”, 因此必须重视汉字所具有的功能。

按照伊泽修二的观点, 为了达到同化的目的, 应努力使日本语、日

本文化和当地传统文化沟通, 以此“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

化”。①

伊泽修二的上述建议受到了当局者的重视并被付诸实施, 即

“内地延长主义”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不过, 这一建议在实施时有

两个地方被修正: 一是指定以 1896 年出版的《增订三字经》为教

材, 删除原《三字经》中关于清朝的记述, 其用意, 当然是为了强调

天皇统治的合法性; 二是排斥《孟子》, 因为自近世以来,《孟子》所

宣扬的民本主义思想, 尤其是“禅让”和“易姓革命”思想, 在具有

“万世一系”天皇制传统的日本, 一直被视为异端。如日本水户学派

的儒学家藤田东湖就曾明确提出, 在儒教的学说中, 有两条“决不

适用于日本”,“一条是禅让, 一条是驱逐、讨伐君主”。② 在日本推

行殖民主义政策时, 这种思想极有可能成为谋反者的理论依据。这

两点修正表明,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推行“皇道主义”时, 在如何利用

“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方面, 是多么处心积虑。

虽然日本殖民主义者标榜日本和台湾“同文同种”, 声称儒教

在两种文化中均具有重要地位。但是上述“修正”本身已经说明, 他

们内心非常清楚,“同文”自不待言, 即使是对孔孟思想的理解, 由

于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不同, 台湾和日本也存在显然的差异, 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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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理所当然的容易“沟通”。但是不沟通则无法“在台湾人的心灵

深处实现日本化”。因此,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1902 年, 就如何确定

教化理念, 特别是如何利用汉字和儒教, 殖民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

论。

十分明显, 伊泽修二的构想, 是以利用汉字这一“同文”的条

件, 寻求儒教和天皇制说教的折衷调和为特色的, 是一种“折衷

论”。但是, 正如他本人也承认的,“若彼此混合, 则终究对孔孟主义

有利”。为了避免出现“同化”难以奏效, 甚至有强化台湾人离心意

识的“偷鸡不着蚀把米”之讥的尴尬, 日本殖民主义者就如何认识

汉字的功能和如何利用儒教, 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这一问题纷纷

出谋献策。高冈武明认为, 在利用儒教时, 不应注重儒教和天皇制

说教的折衷调和, 而应在认识二者相悖的前提下有效地加以利用,

否则将产生弊害, 因为, 和儒教具有深刻关系的对孔孟的“迷信”,

将成为祸乱之源, 提出了“部分利用论”。学校规则改正调查委员桥

本武则认为, 台湾人爱好汉语, 是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北京朝廷这

一“与同化主义势不两立的梦想”支撑的, 而且“语言是表现思想及

感情的化身”,“日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人的思想和感

情, 只能通过日语来理解”, 鼓吹强化日语教育。关于儒教的教化功

能, 桥本武则提出, 儒教虽有助于培育忠孝观, 但即使论及忠孝, 也

不能以文天祥, 而应以楠木正成那样由“国粹”培育的人物为楷

模。① 桥本武则对“折衷论”和“部分利用论”构想的否定, 对利用中

国儒学思想和汉语的否定, 使他成为“否定论”的代表。一时间, 在

如何施行“同化”, 如何“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这个问

题上, 出现了“闹纷纷,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面对是否应在台湾废止汉语教育和如何利用儒教的争论,

·9·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

① 〔日〕桥本武则:《答平井又八君》, 载《台湾教育会杂志》第十号, 1903 年 1 月刊。



1903 年 11 月, 后藤新平举行了一个“学事咨询会”, 并在会上发表

了著名的“无方针主义演说”。后藤新平提出, 虽然“国语之普及”十

分必要, 但日语教育在何种时期内能达到何种程度, 是难以确定

的。而且在日本本土尚未顺利地废止汉字的情况下, 在台湾废除汉

语, 相当困难。同时他提出, 台湾深受儒教影响的风俗习惯并非简

单可以改变, 因此,“必须认识到同化有各种类型”。① 后藤新平的

这种“无方针主义”表明, 在究竟采纳“折衷论”、“部分利用论”和

“否定论”哪种“理论”这一问题上, 日本殖民主义者一时无所适从,

进退维谷。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 在外有辛亥革命的余波波及台湾

的威胁, 内有台湾当地居民武力和非武力的反抗这一背景下, 日本

殖民主义者开始竭力构筑所谓的“协力体制”, 以避免其在台湾的

殖民统治的动摇。如何推行“皇道主义”的问题, 再次被提上议事日

程。为此, 隈本繁吉鉴于《教育敕语》中的“义勇奉公”精神和“祖先

之遗风”, 是“作为三千年来历史和国风之结晶的我内地臣民之特

色”, 对台湾人和朝鲜人, 当难以适用的观点②, 提出了颁布台湾版

“教育敕语”的建议。这一建议, 得到了当局者的认同。1912 年 8

月, 日本天皇下发了由首相西园寺公望呈上的《极秘·敬拟教育敕

语草案》, 采纳了隈本繁吉的建议。虽然由于原《教育敕语》中有“施

于中外而不悖”这一权威性的论断, 以及顾虑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民

族之间的“龟裂”进一步显著等原因, 台湾版“教育敕语”最终没有

出笼, 未经“改版”、灌输“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敕语》被强制推

行。但是, 从这一动向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 殖民主义者在推行“皇

道主义”时, 对于如何在文化方面“求同”以巩固殖民统治, 心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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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迫切。

另一方面, 为了构筑“协力体制”, 日本在台湾强化了日语普及

教育。日本统治者所以要进行这种强化, 如后藤新平在《日本殖民

政策一斑》中所透露的, 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日本人和支那人,

在文明程度上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日本人和朝鲜人亦同样如此。

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吾等母国人若不求文字的统一, 则

将无统治殖民地的力量, 将缺乏统治殖民地的威信。”①

总之, 出于巩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需要, 日本在“进退维谷”

之后, 强制推行了“皇道主义”和普及日语教育, 以期文化“求同”。

幌子, 毕竟改变不了本质。

三　承先启后: 日本对台殖民统治政策的“历史地位”

在有关台湾地位应如何确定, 以及是否要在台湾建设与日本

本土一体化的争论中,“殖民主义”论者和“内地延长主义”论者各

操胜券的历史事实, 显示了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 即以

“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为依托的政治“存异”, 和以“皇道主义”

为核心的文化“求同”。这种本质特征, 不仅是日本“西学”漫长历程

的逻辑终点, 而且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所推行的殖民统治中

也具有的本质特征。一言以蔽之, 在整个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历史

座标上, 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具有不容忽视的“承先启

后”性。

日本“西学”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代, 即 16 世纪中叶至 17 世

纪中叶的“南蛮学”时代 (受传统的华夷思想的影响, 日本人称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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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 第 18 页, 转引自驹　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

文化统合》, 岩波书店 1996 年版, 第 94 页。



牙人和葡萄牙人为“南蛮人”, 称当时的西学为“南蛮学”) ; 17 世纪

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的“兰学”时代; 19 世纪下半叶, 即幕末明治初

期以后的“洋学时代”。虽然在每一个时代, 日本“西学”呈现出各有

侧重的内容和特征, 但是其具有内在联系的一根主线, 使日本统治

者获得了只有贯彻“强权即公理”原则和“皇道主义”精神, 才能达

到国富兵强目的的启示。

以“英学”、“法学”、“德学”为基本内容, 以如何确定“皇道主

义”的地位为焦点的“洋学”的兴起, 本身同“弱肉强食”的“丛林原

则”有着密切关系:“以鸦片战争为契机, (日本人) 对英国日趋关

心。因为, 英国击败了自古以来被日本奉为楷模的中国。”①在这一

背景下,“英学”首先开始兴盛。作为“英学”的代表人物, 以《文明论

概略》而闻名遐迩的福泽谕吉 (1834- 1901)积极鼓吹“脱亚入欧”,

竭力主张学习英国政体。他认为, 英国强盛之根本在于君主立

宪。② 以《国宪论纲》著名的小野梓 (1852- 1886)则认为, 日本天皇

制的特征是“君临而非统治”, 而“王家君临之宗旨, 实在于谋斯民

之幸福”③, 故同样鼓吹“君主立宪”。后来, 在西方势力不断入侵东

亚的国际背景下, 善于“和洋折衷”的小野梓又鼓吹“东洋连带论”、

“对外扩张论”和“东洋盟主论”, 成为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理论先

驱。④

虽然日本“法学”的兴盛同法国的自由民权思想, 特别是卢梭

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但它同时又是和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威

震欧洲乃至世界的拿破伦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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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法学”鼓吹“共和”, 但并不反对天皇制。按“法学”头号代表

人物中江兆民 (1847- 1901)的阐释:“民若自己制定律例而不受其

它羁束, 则无论有无帝王, 皆可称为自治之国”①, 即同样表现出对

“皇道主义”的认可。

作为最终为日本建设政治体制“一锤定音”的“德学”, 更是明

确强调“皇道主义”和“弱肉强食”。在“德学”的代表人物井上毅

(1843- 1895)“一般政治学家主张主权由君民共掌, 而日尔曼学者

主张主权专属于君王”② 的“主权归一论”中, 在加藤弘之 (1836-

1916) 的“强者的权利在文明社会中获得弱者的认可以后, 便成为

法制的权利”③ 的“强权即公理”论中, 日本殖民扩张主义获得了指

导理念。正是这种指导理念, 使日本开始了“这些家伙不谈德国简

直没法过的‘德国麻疹’时代”④, 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了“期

皇谟于远被”的实践。

胁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 并在当地逐步

确定的上述殖民统治方针, 是对这种理念的实践, 而在朝鲜和“满

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 则是对这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1910 年 8 月 22 日, 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经

过在台湾的所谓“摸索尝试阶段”并取得了经验后, 日本一开始即

明确朝鲜是殖民地, 而不是“内地的延长”, 明确显示了政治“存异”

的统治方针。1911 年, 日本殖民当局发布了“朝鲜教育令”, 根据

《教育敕语》的宗旨, 强制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 并以“涂墨”的方

式, 将教科书中有关朝鲜皇室的内容, 改为有关日本天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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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日〕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时代》, 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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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推行“皇道主义”。在 1919 年因朝鲜废王李熙突然去世为导火

索的三一独立运动后, 日本虽然变“武断政治”为“文化政治”, 但是

其政治“存异”、文化“求同”的殖民主义本质特征却并未改变。持地

六三郎的“朝鲜议会设置论”被否定, 就是政治“存异”的例证。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朝鲜总督南次郎提出的臭名昭著的“内鲜

一体”口号, 则是文化“求同”的例证。值得关注的是, 表面上, 日本

殖民主义者鼓吹“内鲜一体”是“显示本次圣战之目标——实现东

亚民族之团结的实际的楷模”, 但实际上, 如它的始作俑者南次郎

所表露的, 是“使半岛人成为忠良的皇国臣民”①, 即幌子和实质仍

互为依赖。

1932 年 3 月 1 日, 日本扶植建立了以溥仪为首领的“满洲

国”, 提出了“民族协和”、“王道主义”的“建国理念”。这种政治安排

无疑显示了政治“存异”。但是这种“建国理念”的提出, 是否意味日

本殖民主义者放弃了文化“求同”的原则?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山

室信一所指出的,“民族协和”具有“使作为反日排日之根基的民族

意识暗中消亡的意图。”② 而“王道主义”, 按照其始作俑者橘朴的

解释,“是以中国社会的文化、经济诸条件为前提的”③, 即是对中

国“霸王之辩”的政治理想的巧妙利用。也就是说, 日本殖民当局最

初试图以这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建国理念”为幌子, 实现文

化“求同”。

“民族协和”论作为一种欺骗性理论, 在以后“大东亚共荣圈”

的鼓吹中得到了进一步表现, 并成为一些日本人否定战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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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理由”, 而“王道主义”则最终仍被“皇道主义”所取代。因

为, 后者包含的“易姓革命”思想具有使反满抗日运动正当化的危

险。按 1936 年作为台湾教化资料发行的《皇道日本与王道和霸

道》中的论述:“王道理念如跨出一步, 将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

果。”① 在经历了一番迂回之后,“皇道主义”在“满洲国”仍被祭起。

手段, 毕竟要服从于目的。

综上所述,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并在当地推行的殖

民统治政策, 是对以“强权即公理”的“丛林原则”和“主权归一”的

“皇道主义”为结论的“西学”的实践, 其以文化“求同”为幌子, 以政

治“存异”即维护自身特权为目的的统治原则, 是以后在朝鲜和“满

洲国”也得到贯彻的原则, 是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本质特征——无

论是殖民统治, 还是“东亚协同体论”、“东亚连带论”、“东亚联盟

论”、“大东亚共荣圈”论, 无不具有这种特征。总之, 在整个日本殖

民扩张主义的历史座标上, 对台殖民统治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其危害, 不仅祸及台湾, 而且祸及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

(作者冯玮, 1956 年生,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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